
在線式不斷電式電源供應器測試方法技術指引 

一、 前言 

本(110)年度規劃進行指定專業驗證人員訓練的使用能源設備及器具種

類包括(1)微波爐、(2)吊電扇、(3)壁式通風扇、(4)在線式不斷電式電源供應

器、(5)室內照明燈具等 5 項。為達到產品能效管制之效益，本計畫執行容

許耗能基準、節能標章、及能源效率分級標示制度後市場抽測管理，以有效

約束生產廠商於產品開發階段與生產製造的成品一致，然而在計畫執行過

程中發現產品檢驗參考的國家標準，主要是規範量測環境、量測項目與測試

方法，但針對產品量測時所使用設備精度、量測有效位數及關鍵細節並未嚴

密規範，因此造成標章申請或後市場管理時的爭議。為避免產品驗證的爭議，

使產品能效管理有一致的作法，本(110)年度持續擴增產品能效測試方法操

作手冊之撰寫，並進行指定專業驗證人員訓練，以減少實驗室間技術性誤差，

確保能源效率管理政策之公信力。本年度希望藉由能源效率量測方法操作

手冊之建立，降低量測差異之發生，強化能效管制之一致性。 

 

二、 在線式不斷電式電源供應器能源效率測試方法測試指引 

(一) 適用範圍: 

符合中華民國國家標準(以下簡稱 CNS)14757-2、CNS 14843-1 或 CNS 

14843-2 規定，且額定輸出功率在 30kW 以下之 VFI UPS，或經相關主管機

關所認可者。 

(二) 能源效率試驗項目: 

- 滿載效率 η100% (%)。 

- 3/4 載效率 η75% (%)。 

- 1/2 載效率 η50% (%)。 

- 1/4 載效率 η25% (%)。 

- 空載輸入功率 Pin0%(W)。 

(三) 試驗條件: 

1. 周圍溫度：20~30 ℃。 

2. 試驗電壓許可差：額定電壓之±3%。 

3. 試驗頻率許可差：額定頻率之±1%。 

4. 負載許可差：各負載之±5%。 

5. 試驗準備: 

5.1 試驗準備 

5.1.1 首先確認待測物為 VFI UPS。 

5.1.2 當待測物具有多功能模式，應確認試驗全程時間運作於 VFI 模式。 

5.1.3 試驗用負載應為電阻性負載，其功率因數≧0.99。 

5.1.4 待測物屬模組式 VFI UPS，應依出廠預設狀態，將備用零件(如風扇、

控制器等)插入空插槽，進行試驗。 



5.2 試驗過程，不聯結儲能系統。但無法使儲能系統解聯時，儲能系統應依

下列方式確保儲存最大之能量： 

5.2.1 VFI UPS 有充電狀態指示器者，於儲能系統已顯示充飽(即滿格)時，

再持續充電至少 5 小時。 

5.2.2 VFI UPS 無充電狀態指示器者，依製造廠操作手冊有關儲能系統充

飽之估計時間，再增加充電至少 5 小時。 

5.2.3 VFI UPS 無充電狀態指示器及充飽的估計時間者，充電時間至少 24

小時。 

6. 試驗程序與能源效率計算: 

6.1 各負載點依下列規定，判定其穩態: 

6.1.1 穩定時間：VFI UPS 及負載必須運轉足夠時間以達到熱平衡狀態。 

6.1.2 同時量測待測物於時間 t stable 之累積輸入電量 Ei(Wh)及輸出電量

Eo(Wh)，其中量測時間 t stable 至少 5 分鐘。 

6.1.3 計算出待測物之平均輸入功率 Pai(W)=Ei/tstable 及平均輸出功率 

Pao(W)=Eo/tstable。 

6.1.4 計算效率 η(%)=Pao/Pai。 

6.1.5 依前 3 項規定之步驟，計算出連續二次之效率 η1及 η2時，測試間隔

之時間至少 10 分鐘，而 ηd(%)依下列公式計算： 

6.1.6 1.6 ηd< 1%時，負載點為穩態。 

7. 產品依前款規定達到穩定後，其能源效率試驗及計算方式如下: 

7.1 應依額定負載之 100%、75%、50%、25%與 0%之順序，分別進行測試。 

7.2量測各額定負載之總輸入電量 Ei 負載狀態(Wh)與總輸出電量 Eo 負載

狀態(Wh)，而量測時間 t 至少 15 分鐘，且量測儀器量測累積總電量應

至少每秒取一次。 

7.3 依 Pin 負載狀態(W)=Ei 負載狀態/t 計算出各額定負載下之平均輸入功

率 Pin100%、Pin75%、Pin50%、Pin25%與 Pin0%。 

7.4依 Pout負載狀態(W)=Eo負載狀態/t計算出各額定負載下之平均輸出功率 

Pout100%、Pout75%、Pout50%與 Pout25%。 

7.5依 η負載狀態(%)=Pout 負載狀態/Pin 負載狀態計算出各額定負載下之效

率 η100%、η75%、η50%、η25%。 

7.6 Pin負載狀態(W)、Pout負載狀態(W)與 η 負載狀態(%)計算至小數點後第

一位，第二位四捨五入◦ 

8. 能源效率測試報告建議至少應包含: 



 
備註： 1.Pin負載狀態(W)、Pout負載狀態(W)與η負載狀態(%)計算至小數點

後第一位，第二位四捨五入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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